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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有关核销长期挂账

应付账款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

年9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核销长期挂账应付账款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100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所提及

问题作出书面答复并公告如下： 

《问询函》问题一：应付账款主体已被注销或被吊销事实确认的

具体时点和方式； 

公司答复：2016 年 6 月，公司接到主管税务机关通知，要求在

报税中采用新的三证合一的号码申报税费及开出发票，公司按照要求

对本公司税号及工商注册号码进行了变更。并通过公司财务部门与现

有供应商联系，要求其提供新的三证合一号码，以便公司更新开票资

料。 

2016 年 8 月，公司对未能取得联系但在应付账款中有挂账的供

应商，通过查询当地工商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启信

宝的《企业征信信息查询系统》，确定其最新的注册号及经营状态，

通过工商局网站返回的公开信息，发现上述应付账款主体已注销或被

吊销。 



公司会计师意见：公司所述情况经我们核查属实。 

《问询函》问题二： 公司将核销的应付账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的具体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答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及其《应用指南》规定：金融负债包括向其他单位交付现金或其

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通常情况下，企业发行的债券、因购买商品

产生的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等，应当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金融负

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将终止确认部分

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故将核销的应

付账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公司会计师意见：公司将拟核销的应付账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我们认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问询函》问题三：如果应付账款主体被注销或被吊销的事实发

生在以前年度，请公司披露以前年度未确认并核销应付账款的具体原

因，并说明现在核销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答复：上述应付账款，在本次三证合一查询之前，我公司尽

管长期未能联系到上述企业，上述企业也长期（超过 10 年）未向我

公司申报及催收应付款，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

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

的损失和费用”。在未取得相关确定的证据，证明上述负债无法偿还

前，我们按照准则的规定，仍将上述应付款作为负债全额反映。本次

通过三证合一事项的工商查询，从工商局取得了新的确实的证据，证



明上述应付账款确实无法支付，因此予以核销，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 

公司会计师意见：公司以前年度未确认并核销应付账款的原因在

以前年度未能及时取得确凿证据来证明以上应付账款已无法支付。我

们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根据应付账款主体被吊销

或者注销的时点确认该应付账款的核销比较恰当，并计入当期营业外

收入。我们会根据公司本期取得的新的证据判断上述应付账款是否满

足在本期核销，如果构成重要前期差错，我们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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